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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76 号 
 

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0 月 10 日开市前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对天臣新能

源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增资公告”）称，

你公司计划对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臣新能源”）

进一步增资 5亿元，具体拟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小黑小蜜食

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小黑小蜜”）100%股权作价、

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补足；此次增资完成后，你公司将持有天臣

新能源 59.09%股权，天臣新能源将成为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

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你公司 2022年 10 月 1 日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

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回复公告”）显示，你

公司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，同意对天臣新能源减资，

出资由 3 亿元减至 9,000万元，根据减资协议，天臣新能源最晚

应于 2022年 3月 30日前支付完毕全部的减资款。在执行过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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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臣新能源在 2022年 3月 30日前向你公司支付减资款 1.1亿元，

在 2022 年 8 月向你公司支付减资款 4,000 万元。2022 年 8 月，

你公司在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，以对天臣新

能源 6,00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转为增资款。 

你公司同时在回复公告中称，你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

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；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

露的、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并

作出说明： 

1. 结合回复公告、增资公告披露间隔零个交易日，以及你

公司 2022 年 8 月至 9 月间股价异动等情况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增资公告所披露事项的具体背景、筹划过程、

参与筹划人员及在信息保密方面采取的措施（如有），相关事实

与你公司在回复公告中的披露内容是否一致，回复公告、增资公

告相关披露是否存在矛盾，你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真实、

不准确、不完整的情形； 

（2）根据本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——信息披露

事务管理》第三十七条的要求报送内幕知情人名单，并自查内幕

知情人是否存在交易你公司股票的情形。 

2. 结合你公司董事会继 2021 年 10 月审议通过对天臣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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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减资议案后一年时间内又作出两次增资决定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天臣新能源行业环境、经营情况等因素，详细说明

2021 年减资、此后两次增资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公告是

否存在披露内容相互矛盾的情形，你公司董事会短期内作出相反

决策是否勤勉、尽责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发展规划、决策的考量因素、制定过程，论

述公司相关决策是否审慎合理，你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风险提示是否充分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根据增资公告，你公司此次增资的目的是为了抓住新能

源的发展机会，加快天臣新能源相关业务的发展。此次增资完成

后，天臣新能源将成为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天臣新能源具体经营情况，说明其是否存在稳定的

原材料供应以及市场销售渠道，并结合市场环境、行业政策变化、

主要产品类型与用途等因素，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

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与天臣新能源在业务发展规划、生产研发及

经营战略情况、客户及供应商、主要产品及生产工艺、技术储备、

产能利用率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，说明你公司与天臣新能源优势

互补的具体体现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，是否存在潜在整

合风险及相应应对措施（如有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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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结合锂电池组件当前的行业发展现状、市场竞争格局、

行业壁垒、核心技术、你公司主营业务等因素，说明你公司是否

存在“蹭热点”的情形、你公司是否具备开展此业务的行业经验、

管理能力、核心人员及资金能力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4. 根据增资公告，本次增资拟以你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

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小黑小蜜”）

100%股权作价、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补足，合计 50,000 万元对

天臣新能源增资，对应股权比例为 29.09%。而增资公告在尚未

取得天臣新能源审计报告以及江西小黑小蜜评估报告的背景下

披露，你公司发布了股东大会通知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天臣新能源的行业前景、经营情况、技术实力以及

收购后整合带来的战略价值及协同效应，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

据等，说明本次定价的依据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在尚未取得天臣新能源审

计报告以及江西小黑小蜜评估报告的背景下做出决定是否依据

充分、程序合规，是否履行了忠实、勤勉义务；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在尚未取得天臣新能源审计报告以及江西小

黑小蜜评估报告的背景下发布股东大会通知的行为，是否符合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4.2.3 条“有助于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

合理决策所需的资料，应当在不晚于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时披露”

的规定，你公司董事会秘书是否履行了忠实、勤勉义务。 

5.根据增资公告，公司的江西小黑小蜜生产厂房将改建为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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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新能源南昌锂电池生产基地，该生产基地的建设规模为年产

9GWh 方型磷酸铁锂电池，该基地全部建成达产后形成年产值约

63 亿元；此外，天臣新能源将加快其南京锂电池生产基地建设，

主要生产方形锂离子电池电芯系列产品，该基地全部建成达产后

形成年产值约 73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目前的生产和工艺水平，评估前述生产基地是否涉

及“高污染、高排放”，并充分提示是否存在因项目审批等外部

因素导致项目延期、变更或终止的风险； 

（2）论述江西小黑小蜜生产厂房改建为天臣新能源南昌锂电

池生产基地的可行性，并说明改建、建设前述两个生产基地所需

的资金规模及其具体来源，与你公司资金实力是否匹配，涉及的

生产设备、后续施工安排及预计达产的具体时间； 

（3）详细说明相关基地建成后年产值约 63亿元、73亿元的

测算依据和计算过程、是否符合行业发展情况等，结合对前述问

题的回复说明该项目的可实现性，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结合行业

平均毛利率情况等因素，说明相关基地全部建成且达产后预计可

实现的利润情况以及对你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10 月 21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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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0 月 10 日 


